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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州晋安区西园雅居小区绿化带内的
树木被物业砍伐！”3 月 11 日，林先生通过智
慧海都平台报料称，他是福州晋安区西园雅
居小区东区的业主，今年春节前，小区东侧绿
化带内的树木被物业砍伐并改建为电动车充
电棚。林先生认为，此举破坏了小区绿化。

那么，小区绿化带能否建停车棚？物业
砍伐小区绿化带中的树木是否经过有关部门
审批？11日下午，海都记者进行走访了解。

小区物业砍树建充电棚遭质疑
事发福州晋安区西园雅居；业主称事先未在小区公示，园林中心称未曾收到砍树

报备，涉事物业表示将在近日补种树木

海都讯（记者 郭思琪
见习记者 蔡怡晴 文/图）
12 日，福州市仓山区百花
新苑（一区）数名业主报料
称，几天前，他们发现物业
请了挖掘机进场，在小区绿
地上作业。这是要把绿地
改为停车场吗？陈女士等
业主对此十分疑惑。对此，
小区物业负责人林女士称，
物业刚入驻，入场时这处绿
地已堆满垃圾，目前只是在
做清理工作。因电动车无
处充电，飞线又有安全隐
患，还有私锁车位现象，后
续将逐级上报审批，增设电
动车充电桩和汽车停车位，
并禁止外来车辆进入小
区。记者向金霞社区负责
人核实了物业说法，其表
示，待清理工作完成后，将
督促物业征求业主意见后
按需改造。

“9 日前后，有业主发
现物业叫了挖掘机进场，在
绿地里作业。这处绿地是

小区内为数不多的公共活
动空间，听说要做成停车
场，物业不仅没有征求意
见，还不公示。”陈女士表
示，之前的物业没有收过停
车费，但新物业进场后，要
求有车的业主们缴纳每辆
车每月60元的停车费。

“有业主说物业计划将
新增的停车场用于外来车
辆停车，可这样一来，小区
的环境会变得更加吵闹。”
陈女士等业主表示了自己
的担忧和不解。

据了解，该小区无业
委会，现物业为福州银河
湾物业，入驻两个月。物
业负责人林女士表示，此
处争议地块原有规划是绿
地，但在他们入驻前就荒
废了，还堆放了很多垃圾，
引来蚊虫。“仅靠人力无法
清理，物业自费请了挖掘
车，业主应该是误解了。”
林女士说，卫生清理无需
公示，后续将按需按规增

设充电桩、车位。物业将
收取 30%用于经营，剩余
则存入公共收益账户。

“小区车位有限，不少
业主回家时绕小区一圈还
是找不到车位，所以用价格
手段限制外来车辆进入小
区，再按需扩充车位。”林女
士说，小区内还有 200多辆
电动车无处充电，后期绿地
还将增设充电桩，解决“飞

线”问题。后续，物业计划
征求业主意见后再层层上
报审批。

记者联系金霞社区相
关负责人张莉，她核实了物
业的说法。张莉还表示，社
区将按照房管局要求，监督
物业设立专门的监管账户，
确保公共收益的规范管理，
并推动停车位、充电桩建设
等事宜合法合规。

小区绿地改建停车位？业主急了！
事发福州仓山区百花新苑，物业称只是清理垃圾，将按需按规

增设充电桩、车位；社区表示，将督促物业征求业主意见后改造

按照福州市于去年
11月印发的《福州市电动
自行车停车场所规划管控
实施细则（试行）》内容，针
对既有建筑，为简化审批
手续，方便居民日常生活，
明确在既有建设用地内增
设电动自行车充电设施
等，符合相关文件有关情
形的，无需办理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

不过，三平物业在砍
伐树木前是否经过有关部
门的审批呢？记者采访了
福州市园林中心审批窗
口。相关工作人员核实后
表示，目前，福州市各小区
在砍树、移树之前都需提
前向福州市园林中心报
备，而该中心去年与今年
都不曾收到来自晋安区西
园雅居小区的砍树报备，

“哪怕只砍（移）一棵死树，
都要提前进行报备，通过
中心审批后方可动工”。

记者了解到，根据《福
州市园林绿化管理条例》
第二十八条规定，任何单
位和个人不得擅自砍伐、
移植树木。因下列情形确

需砍伐、移植树木的，应当
向园林绿化主管部门提出
申请：因工程建设无法避
让的；对人身安全、交通安
全或者其他设施构成威胁
的；树木已经死亡的；法
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情形。

对于以上情况，许主
任回复称，处理绿化带老
树的行为的确没有报备，
但物业已在选购树苗，将
于规定时间前在填平区附
近补种。

未经审批就擅自砍伐
树木，会面临什么样的处
罚？福州市园林中心相关
负责人表示，树木遭砍伐、
移植、破坏，具体的处罚均
由城管部门执行。在处罚
前，城管部门执法人员会
根据具体情况决定是否需
要请园林中心的工作人员
到现场勘验。晋安区城综
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在
处罚前，需园林部门去现
场认定树木具体价值等，
并发函给城管，他们将依
函处罚。

后续情况，记者将持
续跟进。

部门：
砍树需报备 经审批后方可动工

记者随后前往小区物
业处，有关负责人许主任
称，由于小区内电动车数量
不断增加，充电棚不足，因
此在小区内部的东侧绿化
带上填平部分土地。

“小区东区有1600多户
业主，电动车数量接近4000

辆，东区目前投入使用的10
个电动车充电棚远不足以支
持业主的充电需求，所以我
们曾在 2021年就向新店镇
政府和雅居社区申请了新建
车棚。”许主任提供的申请文
件显示，由于西园雅居东区
14号楼、15号楼等楼栋居民

电动车充电不便，因此物业
与附近区域的业主协商后，
选择多个含绿化带在内的小
区公共地块建造电动车充电
棚。申请文件中还提到，如
果有需要移动树木，绿化带
的小树会移植到小区的其他
地方，全部大树不会移动。

许主任告诉记者，去年
福州出台相关文件，小区可按
规定改造绿化带、建造电动车
充电棚。“林先生提到的绿
化带地块上，之前只有一棵
空心老树，其已存在树干倒
塌等隐患，我们进行有关处
理后，再用水泥硬化地面。”

据林先生介绍，西园雅
居物业公司为福州三平物
业管理公司，在砍伐东区最
里侧绿化带树木前，并未在
小区内显眼处进行公示，也
并未通过小区全体业主表
决，这侵害了小区全体业主
的合法权益。

“今年 2 月，我还通过
12345平台向福州市晋安区
新店镇人民政府进行投诉，
政府表示，任何未经福州市
园林中心审批通过的伐树行
为都是违法的。”林先生表
示，当时在回复件里，晋安区
新店镇政府所属社区已要求

该物业于3月15日前在小区
内补种树木，但一个月过去
了，物业并没有动作。

11日下午，记者来到西
园雅居东区最里侧绿化带
处，只见该处绿化带已被铲
平，露出光秃秃的黄泥土，位
于绿化带最中间的一块地也

已被铺上水泥，一名工人正
在进行施工，从现场情况已
看不到原有树木的痕迹。

“此处的树木原本由开
发商种植，砍树建充电棚前
没有公告，我们作为业主不
知情，物业怎么可以直接砍
树呢？”林先生说。

业主：物业未经表决 砍树建充电棚

物业：小区电动车多 所以改造绿化带

新能源浪潮之下，电
动汽车、电动自行车成为
不少居民的绿色出行选
择，而停车难、充电难成为
许多小区亟待解决的问
题。福州这两个小区引发
的争议告诉我们，如何解
决上述问题，不仅关乎小
区环境与居民生活质量，
更涉及法律规范和业主权
益保障。

根据《民法典》规定，
小区绿地属于业主共有，
改变其用途应当由专有部
分面积占比三分之二以上
的业主且人数占比三分之
二以上的业主参与表决，
并经参与表决专有部分面
积过半数的业主且参与表
决人数过半数的业主同
意。而城市绿化管理相关
法规也明确，砍伐城市树
木须经园林绿化主管部门
同意。

物业作为服务者，本
应积极与业主沟通，倾听
业主的声音，共同寻求解
决方案。如果擅自做主，
以牺牲绿色环境和业主权

益为代价去改建充电棚与
停车位，不仅无法真正解
决问题，还会引发业主与
物业之间的信任危机，使
矛盾进一步激化。

在小区停车难、充电
设施不足的问题上，在其
他省市不乏成功的解决范
例。比如，在空间利用上，
可引入先进的立体停车设
备，利用地下空间或小区
边角空地建设立体停车
场，增加车位供给；对于充
电设施建设，探索智能共
享充电桩模式，通过技术
手段合理分配资源，提高
充电桩使用效率。还可以
加强与周边商业体、单位
的合作，实现资源共享，错
时停车、错峰充电。

小区改造关乎业主切
身利益，需依法依 规 进
行。物业应增强服务意
识，社区和相关部门应
强化监管，业主也应积
极参与。只有各方齐心
协力，才能走好满足绿色
出行与保护绿色家园的共
赢之道。 （一醉）

莫要为“绿”毁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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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主们不满公园改停车场


